特殊级抗菌药网上会诊功能需求
按照《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》要求，对抗菌药功能作如下修改：
1. 长嘱：屏蔽紧急通道，禁止越级使用抗菌药。具有特殊级（3级）抗菌药级别的医师才能开特殊使用级处方，但须提交会诊申请，审核通过后方可实际开出。（等级不够直接不允许申请，不必等到审核通过才提示）
2. 短嘱：越级使用抗菌药，须走紧急通道，可以实际开出，但只能一日用量，必须提交会诊申请，补审核手续。具有特殊级（3级）抗菌药级别的医师开特殊使用级处方，可实际开出，但必须提交会诊申请，补审核手续。

3. 会诊医生能看到申请的病历信息（医师提交的“抗菌药物用药申请”理由表，以及整份病历资料）

4. 具有特殊级（3级）抗菌药级别的医师开此类药品时提示“该药系“特殊使用”抗菌药物须经专家会诊同意，方可使用，是否提交申请？” （审核通过，右下角弹窗提示，如果关闭弹窗，参照危急值每分钟弹出，直到该医嘱提交）
5. 医师开医嘱界面开药后，能看到审核是否通过的信息，对抗菌药的保存不做限制，所有限制调整到“提交”时。
6. “抗菌药物用药申请”中除了尿白细胞，尿硝酸盐、其他需要说明事项之外，全部设为必填。
7. 抗菌药界面选择临嘱时，不允许修改“持续天数”（默认为1）。
